
附件
宝清县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汇总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王墨渠       联系电话：18745584787   填表时间：2025年10月31日
	序号
	类  别
	梳理总数
	拟保留数量
	拟修改数量
	拟废止数量
	拟宣布失效数量

	1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行政规范性文件
	62
	59
	0
	1
	2

	2
	县级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
	0
	0
	0
	0
	0

	清理

意见
	类别
	序号
	名称（文号）
	具体理由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1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清县房地产开发和房屋拆迁市场综合整治方案的通知（宝政办发〔2010〕46号）
	仍需使用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2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清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试行）的通知（宝政发〔2011〕9号）
	仍需使用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3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清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标准的通知（宝政发〔2011〕14号）
	仍需使用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4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清县财政投资评审管理办法的通知（宝政发〔2013〕7号）
	文件涵盖投资评审的通用规则与方法，后续新增投资领域需依次为基准修订完善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5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清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宝政发〔2014〕33号）
	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依据，仍正使用


	清理

意见
	类别
	序号
	名称（文号）
	理由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6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清县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货币购买安置管理办法的通知（宝政发〔2015〕11号）
	仍需使用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7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清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施细则的通知（宝政发〔2015〕37号）
	继续实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细则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8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供水价格并实施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通知（宝政规〔2016〕2号）
	收费标准未改变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9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清县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的通知（宝政规〔2018〕1号）
	该文件仍在实施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10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清县广厦嘉园项目西山社区地块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宝政规〔2018〕

3号）
	仍需使用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11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清县鼓励地方煤矿关闭退出优惠政策及奖励办法的通知（宝政规〔2018〕6号）
	补偿还未结束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12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清县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宝政办规〔2018〕12号）
	该文件仍在实施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13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清县第一小学等22所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的通知（宝政规〔2019〕1号）
	收费标准未改变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14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建立残联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宝政规〔2019〕2号）
	仍在使用


	清理

意见
	类别
	序号
	名称（文号）
	理由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15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清县年满60周岁乡村医生退养补助实施办法的通知（宝政办规〔2019〕2号）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13号）、《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黑龙江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黑政办发〔2015〕37号）文件要求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16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清县龙头桥灌区渠道工程管理与农业供水水费计收暂行办法的通知（宝政规〔2020〕1号）
	该行政规范性文件仍然适应我县灌区发展需要，文件继续执行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17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宝清县城市道路占用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宝政规〔2020〕2号）
	收费标准未改变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18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清县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理办法的通知（宝政规〔2020〕3号）
	相关法律法规未发生变化，该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存在违反上位法规定，仍然适应我县深化体制

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19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清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宝政办规〔2020〕5号）
	相关法律、法规未发生变化，该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存在违反上位法规定，仍然适应我县深化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20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清县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宝政办规〔2020〕12号）
	工作持续进行中

	清理

意见
	类别
	序号
	名称（文号）
	理由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21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清县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宝政办规〔2021〕1号）
	任务未完成仍需继续执行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22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清县特种设备事故应急

预案》的通知（宝政办规〔2021〕4号）
	本预案可有效预防、及时处置全县各类特种设备突发事件，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提高本县防范、处置特种设备突发事件的水平和能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和保障

城市安全运行，故保留此文件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23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清县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宝政办规〔2021〕3号）
	本预案可有效预防、及时处置全县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提高本县防范、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水平和能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和保障城市安全运行，故保留此文件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24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清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指导意见》的通知
（宝政规〔2021〕3号）
	该文件仍在实施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25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清县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通知（宝政办规〔2022〕2号）
	根据《关于全面启动新一轮应急预案编制修订工作的通知》（黑防减救办联发〔2025〕3号）要求


	清理

意见
	类别
	序号
	名称（文号）
	理由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26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清县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的通知（宝政办规〔2022〕1号）
	本单位仍在沿用此预案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27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清县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实施方案》的通知（宝政规〔2022〕

1号）
	市级保留，此项工作仍在继续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28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清县人民政府贯彻落实〈物业管理条例〉实施意见》的通知（宝政规〔2022〕2号）
	正在使用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29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清县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宝清县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办法〉实施意见》的通知（宝政办规〔2022〕5号）
	存量房交易资金管理依据，正在使用执行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30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清县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宝清县城镇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和租赁补贴实施细则〉实施意见》的通知（宝政办规〔2022〕6号）
	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和租赁

补贴实施依据，正在使用执行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31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清县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宝清县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实施意见》的通知（宝政办规〔2022〕7号）
	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依据，正在使用执行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32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巡游出租汽车运价标准的通知（宝政规〔2022〕3号）
	收费标准未改变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33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清县关于深入推进落实市场主体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实施方案》的通知（宝政办规〔2022〕8号）
	参照市里执行，目前市里仍保留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34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清县支持创意设计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宝政办规〔2022〕9号）
	仍需使用


	清理

意见
	类别
	序号
	名称（文号）
	理由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35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清县妇女发展规划（2021—2025年）和宝清县儿童发展规划（2021—2025年）的通知（宝政规

〔2022〕4号）
	因此规划为期五年，今后工作安排需要依据此规划，故需要保留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36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清县地震灾害应急预案的通知（宝政办规〔2022〕10号）
	该预案在使用有效期内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37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清县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宝政办规〔2022〕11号）
	该方案为我县现行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工作实施方案，在新方案下发之前将一直

使用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38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清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补交、续交制度的通知（宝政办规〔2023〕3号）
	正在使用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39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清县支持冰雪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试行）的通知（宝政办规〔2022〕14号）
	正在使用中；政策出台后，圣洁摇篮山滑雪场2024年2月份成功申报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促进宝清冰雪经济蓬勃发展，在后续也会有相应的关于冰雪相关

方面工作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40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清县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宝政办规〔2023〕1号）
	该文件仍在实施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41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促进宝清县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宝政办规〔2023〕2号）
	政策措施未改变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42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五九七农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宝政规〔2023〕1号）
	收费标准未改变

	清理

意见
	类别
	序号
	名称（文号）
	理由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43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五九七农场城镇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宝政规〔2023〕2号）
	收费标准未改变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44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清县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宝政办规〔2023〕5号）
	为了应对突发网络安全事件，并进行应急处置，避免突发重大网络安全问题，故保留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45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清县“十四五”黑土地保护规划（2021—2025年）的通知（宝政办规〔2024〕1号）
	该文件仍在实施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46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制定八五二农场农业供水价格综合改革的通知（宝政规〔2023〕4号）
	收费标准未改变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47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制定八五三农场农业供水价格综合改革的通知（宝政规〔2023〕5号）
	收费标准未改变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48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制定五九七农场农业供水价格综合改革的通知（宝政规〔2023〕3号）
	收费标准未改变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49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清县推进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宝政办规〔2024〕3号）
	该文件仍在实施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50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清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宝政办规〔2024〕4号）
	根据《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规定，相关预案每隔三年要编制修订一次，未到期限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51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宝清县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宝政办规〔2024〕5号）
	工作持续进行中


	清理

意见
	类别
	序号
	名称（文号）
	理由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52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宝政办规 〔2024〕7号）
	此规范性文件还需继续使用，推动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全县矿山行业安全高质量发展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53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八五二农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宝政规〔2024〕4号）
	收费标准未改变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54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八五二农场城镇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宝政规〔2024〕3号）
	收费标准未改变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55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清县乡（镇）法定权力事项清单》的通知（宝政规〔2024〕2号）
	文件内容与现行参考依据一致，需保留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56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清县国有农业用地经营管理办法（修订版）》的通知（宝政规〔2024〕1号）
	当前宝清县国有农业用地的经营管理仍需此文件作为依据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57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清县“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案》的通知（宝政办规〔2024〕6号）
	工作持续进行中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58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2024年宝清县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宝政规〔2024〕5号）
	该文件仍在实施

	保留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59
	宝清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清县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2024-2030）》的通知（宝政规

〔2025〕1号）
	仍需使用

	宣布失效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60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清县人才二孩和三孩家庭购房优惠政策落实办法的通知（宝政办规〔2022〕12号）
	时效已过，不需要继续存续

	宣布失效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61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推动宝清县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全力实现首季“开门红”工作方案》的通知（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推动宝清县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全力实现首季“开门红”工作方案》的通知）（宝政办规        
	有效期限已到期

	清理

意见
	类别
	序号
	名称（文号）
	理由

	
	
	
	〔2025〕1号）
	

	废止
	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 
	62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宝清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试行）的通知（宝政办规〔2024〕2号）
	政策调整


说明：1.“类别”栏填写县级政府及其办公机构行政规范性文件、县级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

      2.拟修改、废止的“理由”栏填写对应的清理内容，可同时填写多项。
      3.拟宣布失效的“理由”栏填写下列理由之一：（1）主要制定依据已经失效；（2）调整对象已经消失；（3）任务已完成、不需要继续存续；（4）其他理由（具体阐述）。
抄送：县委办，县纪委办。

      县人大办，县政协办。

宝清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7月18日印发


